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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文件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回 應 下 列 由 財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提 出 的 問 題，包 括： 

 ( a )  政 府 處 理 私 立 獨 立 幼 稚 園 轉 為 非 牟 利 幼 稚 園 的 申 請，一

般 需 時 多 久 ；  

 ( b )  由 於 一 筆 過 的 轉 制 津 貼 只 限 發 給 在 2 0 0 7 年 8 月 前 提 出

發 還 款 項 申 請 的 幼 稚 園 ， 政 府 可 否 確 保 能 及 時 在 2 0 0 7
年 8 月 前 處 理 所 有 私 立 獨 立 幼 稚 園 轉 為 非 牟 利 幼 稚 園 的

申 請，以 便 有 關 私 立 獨 立 幼 稚 園 能 獲 得 該 項 一 筆 過 的 轉

制 津 貼 ；  

 ( c )  政 府 可 否 確 保 在 2 0 0 7 年 8 月 前 申 請 轉 為 非 牟 利 幼 稚 園

類 別 的 私 立 獨 立 幼 稚 園，其 申 請 可 在 三 年 的 過 渡 期 屆 滿

前 獲 得 處 理 ；  

 ( d )  倘 若 私 立 獨 立 幼 稚 園 的 申 請 未 能 在 三 年 過 渡 期 結 束 前

處 理 妥 當 ， 當 局 有 何 應 變 計 劃 ， 而 就 讀 該 幼 稚 園 的 學 童

將 如 何 受 到 影 響 ； 以 及  

 ( e )  政 府 會 如 何 監 察 幼 稚 園 運 用 作 教 師 發 展 的 學 券 額 。  

2 .  根 據 《 稅 務 條 例 》 (香 港 法 例 第 1 1 2 章 )第 8 8 條 獲 豁 免 繳 稅

的 幼 稚 園，均 會 獲 教 育 統 籌 局 (下 稱「 教 統 局 」 )認 可 為 非 牟 利 幼 稚

園 。 任 何 有 意 根 據 第 8 8 條 申 請 豁 免 繳 稅 的 機 構 ， 必 須 向 稅 務 局 提

交 申 請 書 、 有 關 的 註 冊 證 明 副 本 、 規 管 文 書 的 經 核 實 真 實 副 本 (如
屬 法 團 ， 該 文 書 應 為 組 織 大 綱 及 細 則 ； 如 屬 信 託 團 體 ， 則 為 信 託

契 約；如 屬 社 團，則 為 會 章 )，過 去 1 2 個 月 (如 成 立 少 於 1 2 個 月 者，

從 成 立 日 期 起 )曾 舉 辦 活 動 及 未 來 1 2 個 月 內 擬 舉 辦 活 動 的 列 表 ，

以 及 上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的 帳 目 副 本 ( 如 該 機 構 已 成 立 1 8 個 月 或 以

上 )。 如 該 機 構 仍 未 成 立 ， 所 需 文 件 只 限 於 申 請 書 ， 規 管 文 書 的 擬

稿 及 擬 舉 辦 活 動 的 列 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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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教 統 局 鼓 勵 私 立 獨 立 幼 稚 園 盡 早 申 請 轉 為 非 牟 利 性 質 。 政

府 所 發 放 的 一 筆 過 的 轉 制 津 貼 可 以 協 助 私 立 獨 立 幼 稚 園 支 付 專 業

服 務 費 用 ， 以 處 理 所 須 的 程 序 及 在 《 稅 務 條 例 》 第 8 8 條 下 尋 求 豁

免 時 需 預 備 的 文 件 。 如 規 管 文 書 中 沒 有 不 足 和 無 需 補 充 資 料 ， 稅

務 局 通 常 會 在 收 到 申 請 的 日 期 後 的 8 周 內 給 予 繳 稅 豁 免 。 否 則 ，

處 理 申 請 所 需 的 時 間 視 乎 每 一 個 別 個 案 的 資 料 是 否 齊 備 及 申 請 人

需 用 多 少 時 間 修 改 不 足 之 處 和 提 供 所 需 的 資 料 而 定 。  

4 .  我 們 會 訂 立 為 期 三 年 的 過 渡 期 ， 由 2 0 0 7 / 0 8 學 年 起 ， 直 至

2 0 0 9 / 1 0 學 年 完 結 為 止，讓 私 立 獨 立 幼 稚 園 可 以 在 學 童 就 讀 該 校 期

間，兌 現 家 長 的 學 券，但 這 些 學 童 必 須 在 2 0 0 7 / 0 8 學 年 已 就 讀 於 該

幼 稚 園 各 個 年 級 ； 而 有 關 的 私 立 獨 立 幼 稚 園 除 並 非 以 非 牟 利 模 式

經 營 外 ， 必 須 符 合 所 有 適 用 於 合 資 格 兌 現 學 券 的 非 牟 利 幼 稚 園 所

須 遵 守 的 既 定 條 件。換 言 之，在 2 0 0 7 / 0 8 學 年 入 讀 該 些 私 立 獨 立 幼

稚 園 幼 兒 班 的 學 童，可 享 用 學 券，直 至 2 0 0 9 / 1 0 學 年 完 成 其 最 後 一

年 的 幼 稚 園 教 育 。  

5 .  至 於 政 府 如 何 監 察 幼 稚 園 運 用 作 教 師 發 展 的 學 券 額 ， 以 提

升 教 師 和 校 長 的 專 業 水 平 ， 教 統 局 會 透 過 行 政 安 排 進 行 監 察 ， 並

規 定 幼 稚 園 須 向 教 統 局 提 交 每 年 的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計 劃 ， 其 中 除 其

他 事 項 外 還 須 列 明 教 師 培 訓 的 時 間 表 ， 及 經 審 計 帳 目 以 說 明 作 教

師 發 展 的 學 券 額 的 使 用 情 況 。 幼 稚 園 並 須 另 設 帳 目 ， 記 錄 使 用 撥

款 作 教 師 發 展 的 情 況。在 2 0 1 1 / 1 2 學 年 完 結 時 未 動 用 的 餘 款 須 經 教

統 局 退 還 給 政 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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